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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80122298]一、采购预算  
采购预算总金额80.00万元人民币，本项目不接受超过80万元的磋商报价，报价包括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新沂市骆马湖水质自动监测站及预警平台运行维护项目
2、服务地点：新沂市骆马湖新店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骆马湖窑湾水源地北、沂河口、水警大队东、老沂河入湖口、蔡圩子5个浮标站。
3、服务期限：1年
[bookmark: _Toc85203931][bookmark: _Toc455153188][bookmark: _Toc85203891]4、质量标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实施。
5、服务范围：
[bookmark: _Hlk211243259]（1）徐州新沂骆马湖新店饮用水源地自动监测站运维，包括所有监测仪器、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辅助设备、防雷、消防、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质量控制、故障维修、年度检修与预防性维护、检定，同时承担站房网络通讯费用、水电费等。运维工作应接受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省监测中心”）、省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驻市中心”）、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市监测中心”）质量检查和考核，确保省控站各项监测仪器正常稳定运行并与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平台正常联网。
（2）骆马湖窑湾水源地北、沂河口、水警大队东、老沂河入湖口、蔡圩子5个浮标站及运维，实现对骆马湖实时、动态、高效地监测，各项监测仪器正常稳定运行与新沂市骆马湖水环境监测预警平台正常联网，并保障平台的正常运行。
三、设备和设施
供应商负责运维的设备主要包括监测仪器、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和辅助设备设施等。其中，监测仪器主要包括：水温、pH值、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挥发性有机物、叶绿素a、藻密度、生物毒性、挥发酚等参数，具体见下表。辅助设备设施主要包括UPS、供电系统、通讯系统、防雷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安防设施等。
	[bookmark: _Toc85203932][bookmark: _Toc85203892][bookmark: _Toc455153189]序号
	断面名称
	所属湖库及站房类型
	建成时间
	集成公司
	仪器品牌

	
	
	
	
	
	五参数
	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
	总磷
	总氮

	1
	徐州新沂骆马湖新店
	骆马湖固定站
	2024.12
	泉谷（山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泓环保
	浙江微兰
	浙江微兰
	浙江微兰
	浙江微兰

	
	
	
	
	
	挥发性有机物
	叶绿素a
	藻密度
	生物毒性
	挥发酚

	
	
	
	
	
	常州磐诺
	赛莱默
	赛莱默
	有为科技
	浙江微兰

	2
	断面名称
	所属湖库及站房类型
	建成时间
	集成公司
	五参数
	叶绿素a
	藻密度
	——
	——

	
	窑湾水源地北、沂河口、水警大队东、老沂河入湖口、蔡圩子
	骆马湖浮标站
	2024.11
	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塞莱默
	塞莱默
	塞莱默
	——
	——


四、运行维护要求
（一）总体要求
1、凡标有“▲”的内容均被视为重要的技术要求和性能指标。供应商要特别加以注意，必须对此满足。
2、供应商资金保证充足。
3、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维实施方案，提出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措施，明确维护方法、周期、内容及技术保障。
4、供应商应列明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营及管理期间的各项费用预算开支。
5、在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维及管理期间，在合同约束范围内成交供应商拥有管理自主权；不能以任何形式外包合同规定的运行维护任务。
6、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水质自动监测运维人员管理方案，提出解决稳定人员队伍的措施。
7、在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维及管理期间，成交供应商严格按照业主制订的操作规范和规章制度，对所管理的系统及仪器设备进行规范操作和精心维护及必要维修，保证系统及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业主提出的系统及仪器设备考核指标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接受省监测中心、驻市中心、市监测中心等单位的定期、不定期检查和考核。
8、供应商具备一定的监测数据分析能力，能配合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完成各类分析报告的编制工作，可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二）机构、人员、车辆、设备配备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本地化运维服务能力，应在对应分包的区域2小时车程范围内至少设立1个运维技术支持机构，运维公司须按照《江苏省环境水质（地表水）自动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聘用足够的具有一定学历水平的运行维护专业技术人员，并提供聘用合同及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运维人员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环境监测相关专业技术能力，从事水质自动站运维工作2年以上的人员不低于本项目运维人员数的50%。为本项目配置的运维人员中部分应通过水质自动站持证上岗考核或培训或具备环保类专业技术高级及以上职称。应保证配备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运维专用车辆数量不少于1辆。
针对上述内容，投标人须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2、供应商需要配备通过国家计量认证的常规参数（如氨氮、五参数等）实验室分析仪器或便携式仪器，并在需要时用于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比对考核。（已经购买的须提供购置发票或采购合同复印件；未购买的须与厂家签订了供货协议或意向性供货协议，并提供协议复印件）
▲3、供应商须配备1套九参数分析仪（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备机，且提供的备机须满足相关技术要求。须提供备机配置情况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备机种类、数量、品牌、型号、价格、来源、原理等）、相关证书。未购买备机的须与厂家签订供货协议或意向性供货协议，并提供协议复印件。
▲4、供应商成交后1个月（30日历日）内配齐本技术要求中所涉及的耗材和备件。耗材按照不少于半年的消耗量配置，备件按照至少1年使用量配置。必须使用原厂生产的备品备件和耗材（若无原厂生产的，则应使用经权威机构检定合格的），严禁使用未经权威机构检定合格或劣质备品备件和耗材。
▲5、供应商须在成交后一个月（30日历日）内，配齐响应文件中拟投入所述的全部车辆，（车辆接受租赁，如为租赁合同，则租赁合同周期需至少覆盖2025-2026年），否则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有权以虚假应标为由解除合同，要求供应商退还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已支付的全部费用。
6、供应商应配备专业人员，巡检人员必须配备专用工具，包括便携式电脑、万用表、远程数据查询系统等；同时，还须配备通讯调试工具，包括各种硬件接口线、改线工具、接口调试软件及常用零部件等。
7、供应商需具备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满足水站运维的质量要求；同时需保障运维人员身心健康，具备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的证明文件；需具备业界良好的口碑，具有良好的信用。
8、成交后，按照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要求开展运维交接工作，并做好接收方案。
9、按年度提供数据备份一份（移动硬盘）。
（三）运维工作内容
运维过程中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日常运行维护。提供、配制并定期更换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所需试剂、气体和标样；根据仪器运行状况和类型，定期对溶解氧电极、氨氮电极、pH电极、高锰酸盐指数电极、总磷总氮UV灯等耗材进行更换，其余备品备件根据江苏省有关水质自动站备品备件管理制度的要求按期更换。所有备品备件均由中标单位提供。
▲2、日常质量管理。对水站仪表进行定期校准、核查、比对、性能测试。配合省监测中心、驻市中心、市监测中心进行水站质量保证和质量质控工作。
▲3、日常安全管理。运营维护期间所需水电、通讯费用由中标单位负责，委托运营维护及管理的全部资产（包括全部产权和建筑物、设备、软件、配套设施、水质自动站和配套监控系统产生的各类数据信息及相关文档资料）属业主方所有。中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各类财产进行出售、抵押或转移；同时，在委托运营及管理期间，中标单位有责任保证上述全部资产的完整、安全并处于良好状态。未经业主允许，非水站运维人员不得擅自进入站房。
4、运维记录的规范、上报。认真、及时做好水站运行维护记录，汇总各水站维护记录，以书面形式报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书面报告作为运行维护考核依据之一，具体包括：
（1）自动站运行数据情况统计
（2）自动站现场维护记录
（3）自动站仪器设备故障及排除情况登记表
（4）自动站运行情况
（5）自动站备品备件管理登记表
▲5、水站的仪器设备及其他相关辅助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及故障维修。中标单位须针对水站系统和仪表制定年度保养检修计划并按期进行。保养检修包括系统的清洗和检修、仪器管路清洗、主要备件的更换、仪器的性能测试检查等内容。按照《江苏省环境水质（地表水）自动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及时排除水站系统和仪表出现的故障，并对各种原因造成的仪器故障进行维修（由于地震、洪水和战争等不可预防和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自动站系统及仪器损坏除外）。
6、水站数据采集及传输系统的维护及维修，保证通讯正常。 
7、当点位需要迁移时，运维单位应做好迁移前后监测仪器设备检查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
（四）运维工作要求
供应商应遵守省国家、省关于水质自动站运行管理的各项规定，如运维期间出台新的运行管理规定，则运维工作按最新规定执行。
1、运维工作一般要求如下：
(1)保持站房内部环境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设备标识清楚；
(2)保持站房外20m以内的环境清洁；
(3)检查供电和网络通讯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4)保证空调正常工作，站房内温度、湿度满足仪器运行要求；
(5)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门窗关闭良好，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6)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
(7)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
(8)进行维护时，应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2、工作内容如下：
(1)中标单位需参照《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江苏省环境水质（地表水）自动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和《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质量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要求，做好运维工作。
(2)中标单位负责站房、相关附属设施的维修、维护工作。站房保证墙面整洁、站房安全；每年对取水设施进行一次检修，确保水样取水的代表性；每年对防雷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对站房的门禁、灭火设施、视频监控系统、标志牌、LOGO等附属设施进行维护。
7、日常运维其他相关要求如下：
(1)中标单位需协助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做好水站固定资产、备品备件的管理及登记等工作。
(2)运维单位应积极参加省监测中心或驻市中心主办的技术培训班，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
(3)运维单位应根据国家与我省有关要求做好废液的处理工作。
(4)运维单位保证满足生态环境部门对省控站仪器设备故障的响应时间要求，当仪器设备每日5时～23时出现故障，应在1小时之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极端天气、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若仪器故障无法排除，运维单位必须在24小时内提供并更换相应的备机，保证自动站正常运行。
(5)当仪器损坏不能修复时，应在24小时之内使用备机开展监测，并同时报告仪器损坏情况及原因，酌情处理。
(6)仪器报废后（包括使用超过6年导致，或因洪水、地震、台风、站房外部火灾、爆炸、恐怖袭击、武装冲突、蓄意破坏等不可抗力导致），运维单位须先行及时使用备机开展监测，同时报告。
(7)严禁擅自更改仪器参数设置。
▲8、质量控制要求
运维单位需认真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参照《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江苏省环境水质（地表水）自动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和《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质量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要求，定期开展质控核查、水样比对、加标回收和系统干预检查等质控工作。接受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及其委托单位和人员的质量检查。
9、应急措施要求
投标人应制定应急事故处理方案，内容包括突发性水质污染、特殊时期（丰水期、枯水期）、自然灾害、水电检修、临时停电或节假日、重大活动或被破坏情况。
▲（1）水站监测数据异常处理
当水站监测数据发现异常或发现所在断面发生污染事故时，须2小时内到达站点核查仪器运行状态，保证系统仪器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准确，传输畅通，并协助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进行手工监测复核。
(2)水质自动站系统仪器故障
当水质自动站系统仪器出现故障、停运时，中标单位应保证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检修，如24小时内无法排除故障，导致水站主要监测指标无法连续监测时，须在48小时内更换备机；因水电中断或采水故障，水站无法正常运行的，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实验室检测数据不少于每周两组（不得为同一天监测）。并及时用电话与书面形式报告，协商处理方案。
（五）交接工作安排
中标单位负责与原运维方对水站正常运行所必须的资产进行清点、测试和查验，以及相关档案资料的移交等。交接内容主要包括：
1、站房及其配套设施。主要包括站房主体、防雷设施、质控间和值班室相关配套、供电设施、给排水设施、暖通设施、通讯设施等。
2、采水设施。主要包括采水构筑物、采水泵、采水管道、清洗配套装置、防堵塞装置和保温配套装置等。
3、仪器设备。主要包括配水单元、分析单元、质控单元、留样单元、辅助单元、控制单元、数据采集与传输单元软硬件等。
4、视频监控及安防设施。主要包括视频监控、门禁、烟雾报警器、自动灭火器、站房钥匙等。
5、文化建设有关内容。主要包括站房外部的水站标志牌、简介牌和水站LOGO，站房内部的站点流域表征图、运维管理体系图和水站系统流程图等。
6、档案资料。主要包括站房采水相关图纸、系统及仪器密码、仪器说明书、自查报告、交接报告等。
7、其他设施。主要包括便携式仪表、备品备件、生活设施等。
在采购前投标单位可与原运维方共同对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系统运行情况，仪器运行情况，数据采集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并且做好接收方案和后期运维工作方案。
（六）参考技术规范和标准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相关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2、国家标准方法和《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3、《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
4、《江苏省环境水质（地表水）自动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及其实施细则
5、《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
6、《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
7、《水质 河流采样技术指导》（HJ/T52-1999）
8、《pH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96-2003）
9、《电导率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97-2003）
10、《浊度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98-2003）
11、《溶解氧（DO）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99-2003）
12、《高锰酸盐指数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100-2003）
13、《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101-2003）
14、《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102-2003）
15、《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103-2003）
16、《声学多普勒流量测验规范》（SL337-2006）
17、《户外标识牌技术规程》（CECS148:2003）
18、《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1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5）
[bookmark: _Toc455153190][bookmark: _Toc85203933][bookmark: _Toc85203893]20、《智能建筑标准》（GB/T50314-2006）
五、监督考核
(1)数据必须真实有效，投标人近3年内，在环境监测服务活动中必须没有弄虚作假行为（请投标人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咨询承诺，若有不实，按提供虚假资料处理，投标及中标无效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投标人应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不得利用本项目的数据、档案或有关资料对外开展技术交流、业务联系、数据交换等。否则，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有权终止合同。
(3)运维期间出现调整数据、修改参数、改动设备、质控结果与平台采集结果不一致、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实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有权终止运维合同。
(4)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运维管理和质控考核，对达不到运维要求或违规操作的，可以取消该公司在新沂区域内相关运维投标资格或扣减相应的运维经费，并有权终止运维合同。
(5)违反江苏省水质自动站管理办法等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实徐州市新沂生态环境局有权终止运维合同。
六、人员管理要求
1、技术负责人及其指定的助理负责与采购人对接质控检查计划，协调处理安排具体的检查工作。在质控检查实施期间，该人员的联系电话必须保持24小时畅通，确保采购人能随时与之取得联系。
2、合同期间，本项目所有技术服务人员的更换均须经过采购人同意。
3、合同期间，成交供应商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及相关措施，保障质控检查活动中服务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任何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与采购人无关，成交供应商负责全权处理事故并承担全部费用，并且成交供应商自愿放弃对采购人提起任何索赔及法律责任之追究。
[bookmark: _Toc455153193]七、数据归属及保密
[bookmark: _Toc85203936][bookmark: _Toc85203896]本项目所形成的所有质控检查形成的数据及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授权，成交供应商无权使用任何质控检查结果或将质控检查结果发送给任何第三方。报告发送和保管人员应遵守《保密程序》的相关规定，为采购人保密。

